附件2

湘潭县第七届房博会户籍迁入财政补贴申请表

	购房人 
姓  名
	
	户  口
所在地
	
	所购房屋
地址（楼盘）
	

	购房
面积
	         ㎡
住宅（ ）门面（ ）公寓（ ）
	购房
金额
	            元
住宅（ ）门面（ ）公寓（ ）
	购房
时间
	

	申请户籍迁入财政补贴的报告
根据湘潭县2026年房博会优惠政策，我属于享受户籍迁入财政补贴的纳税人。请将经批准的补贴资金划入本人提供的银行结算账户，账号为：
户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
本人承诺：如转让或注销已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，同意全额退还户籍迁入财政补贴。本人保证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，并对已填列内容核对无误。
申请人（委托人）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身份证号码：
年   月   日

	参展企业：

该业主于     年   月   日在我公司购买新建商品房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宅（  ）门面（  ）公寓（  ）
是否为家庭唯一住房：
是 （  ）         否（ ）
经办人：

盖  章：
年  月  日
	湘潭县公安局意见：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户籍于     年   月   日从                  迁入湘潭县                 社区，且不属于近一年来从湘潭县迁出户籍的人员。
审定人：

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	湘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：






审定人：

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申请户籍迁入财政补贴需提供的资料：1.购房合同（核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2.身份证、户口本（核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3.银行卡（收复印件）。以上资料由参展企业审核后分批交至县住建局房产开发管理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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